動力船舶檢查費費率表

                                                               單位：新臺幣（元）

	檢查種類  
	建造中特別檢查
	特別檢查
	定期檢查
	臨時  檢查

	
	客 船
	非客船
	客 船
	非客船
	客 船
	非客船
	

	二十噸以上五十噸未滿
	6,400
	5,100
	3,200
	3,100
	2,600
	1,900
	1,900

	五十噸以上一百噸未滿
	10,200
	6,400
	5,100
	3,600
	3,100
	2,300
	2,300


	一百噸以上三百噸未滿
	11,500
	7,700
	5,800
	3,800
	3,800
	2,700
	2,700

	三百噸以上五百噸未滿
	15,400
	10,200
	7,700
	5,100
	5,100
	3,100
	3,100

	五百噸以上一千噸未滿
	23,000
	12,800
	11,500
	6,500
	6,400
	4,600
	3,300

	一千噸以上二千噸未滿
	38,400
	17,900
	19,200
	9,000
	7,700
	6,400
	3,800

	二千噸以上四千噸未滿
	41,000
	20,500
	20,500
	10,200
	12,300
	8,600
	4,400

	四千噸以上七千噸未滿
	46,100
	25,600
	23,000
	12,800
	15,400
	11,500
	4,600

	七千噸以上一萬噸未滿
	56,300
	41,000
	28,200
	20,500
	17,900
	16,300
	5,600

	一萬噸以上一萬五千噸未滿
	64,000
	51,200
	41,000
	25,600
	35,800
	23,000
	6,400

	一萬五千噸以上二萬噸未滿
	76,800
	64,000
	51,200
	33,300
	41,000
	26,000
	6,700

	二萬噸以上
	96,000
	76,800
	57,600
	44,800
	48,600
	35,800
	7,000

	附             記
	1、 建造中客船申請特別檢查，並同時申請依客船管理規則規定發給客船證書之檢查時，除按本表客船建造中特別檢查費率收費外，並按該費率加收百分之五十，單獨申請客船證書檢查時，按客船建造中特別檢查費率百分之七十五計收。
2、 現成客船申請特別檢查並同時依客船管理規則初次申請發給客船證書之檢查時，除按本表客船特別檢查費率收費外，並按該費率加收百分之五十，單獨申請初次發給「客船證書」之檢查時，按客船特別檢查費率百分之七十五計收，定期檢查經複檢仍不合格，第三次以後申請複檢，每次按原費率加收百分之十。
3、 依客船管理規則之規定申請換發客船證書檢查或查驗，按臨時檢查費率收費。

4、 改建中之特別檢查，按特別檢查費率收費。

5、 依本規則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申請施行檢查時，應按本表特別檢查費率計收，以後各次陸續施行之檢查，得按臨時檢查費率計收。

6、 申請補發或換發船舶檢查證書時，應繳證書費500元。

7、 申請核發、補發或換發船舶檢查證書英譯本時，應繳英譯本費500元。


總噸位





船舶種類








